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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經濟部經濟部經濟部公告公告公告公告 
中華民國 103 年 6 月 3 日  

經授能字第 10304015040 號 
  

主  旨：預告修正「設置再生能源設施免請領雜項執照標準」。 

依  據：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一條第二項準用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一項。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經濟部。 

二、修正依據：「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第十七條第二項。 

三、「設置再生能源設施免請領雜項執照標準」修正草案如附件。本案另載於本部能源局全球資訊網站

（網址：http://www.moeaboe.gov.tw）「法規草案公告」網頁。 

四、對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隔日起 7 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 承辦單位：經濟部能源局。 

(二)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復興北路 2 號 12 樓。 

(三) 電話：02-27757679。 

(四) 傳真：02-27757728。 

(五) 電子郵件：wiwu@moeaboe.gov.tw。 

部  長 張家祝 

  

設置再生能源設施免請領雜項執照標準修正草案總說明設置再生能源設施免請領雜項執照標準修正草案總說明設置再生能源設施免請領雜項執照標準修正草案總說明設置再生能源設施免請領雜項執照標準修正草案總說明 

經濟部依「再生能源發展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十七條第二項規定授權，於九十九年四月三十日以經

能字第○九九○四六○二一五○號令、內政部台內營字第○九九○八一九九○二號令會銜訂定發布「設置再生能

源設施免請領雜項執照標準」（以下簡稱本標準）全文六條，並自發布日施行；且曾於一百零一年九月十七日以

經能字第一○一○四六○五二五○號令、內政部台內營字第一○一○八○八四八三號令會銜修正發布第五條條

文。 



2 

 

本標準雖已規範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之適用範圍，並規定應檢附文件；惟因其適用範圍與檢附文件內容未盡明

確。為避免因而造成所在地主管建築機關備查標準未相一致，爰擬具本標準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次： 

一、 增訂太陽光電發電設備免請領雜項執照之適用範圍。（修正條文第二條） 

二、 修正及增訂本標準適用之設置區域及高度規定。（修正條文第五條） 

三、 修正太陽光電發電設備設置前申請免請領雜項執照應檢附文件，並增訂太陽光電發電設備設置完工報請所在

地主管建築機關備查之規定。（修正條文第六條） 

  

設置再生能源設施免請領雜項執照標準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設置再生能源設施免請領雜項執照標準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設置再生能源設施免請領雜項執照標準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設置再生能源設施免請領雜項執照標準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標準依再生能源發展條

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十七條

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標準依再生能源發展條

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十七條

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本條未修正。 

第二條 本標準所適用之適用，以

設置太陽能熱水系統產品及太陽

光電發電設備為限。 

前項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係

包含太陽光電模組、無頂蓋之支

撐架及其他轉換太陽光能為電能

之必要設施。 

第二條 本標準所適用之範圍，以

設置太陽能熱水系統產品及太陽

光電發電設備為限。 

一、 第一項未修正。 

二、 依「再生能源發展條

例」第十七條第一項規

定，免請領雜項執照僅

限於設置再生能源發

電、利用系統及相關設

施，故非屬太陽光電發

電設備之必要設施，自

不在本標準免雜項執照

備查範圍內，而仍須依

「建築法」及相關法規

請領建築執照。為避免

所在地主管建築機關備

查標準未盡相符，爰增

訂修正條文第二項，以

臻明確。 

第三條 本標準所稱建築物，指依

建築法規定取得建造執照及其使

用執照者，或實施建築管理前，

已建造完成之合法建築物。 

第三條 本標準所稱建築物，指依

建築法規定取得建造執照及其使

用執照者，或實施建築管理前，

已建造完成之合法建築物。 

本條未修正。 

第四條 設置於建築物屋頂之太陽

能熱水系統產品，其高度為二公

第四條 設置於建築物屋頂之太陽

能熱水系統產品，其高度為二公

本條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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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以下者，得免依建築法規定申

請雜項執照。 

尺以下者，得免依建築法規定申

請雜項執照。 

第五條 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

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得免依建

築法規定申請雜項執照： 

一、 設置於建築物屋頂或露臺，

其高度自屋頂面或露臺面

起算三公尺以下。 

二、 設置於屋頂突出物，其高度

自屋頂突出物面起算一點

五公尺以下。 

三、 設置於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

規則所定之再生能源發電

設施容許使用項目及許可

使用細目之用地，其設置

面積未超過六百六十平方

公尺，並符合該管制規則

有關建蔽率及容積率之規

定，其高度為三公尺以

下。 

太陽光電發電設備設置於

屋頂、露臺或屋頂突出物，不得

超出該設置區域。 

第五條第一項 設置太陽光電發電

設備，其高度為三公尺以下，且

符合下列規定之一者，得免依建

築法規定申請雜項執照： 

一、 設置於建築物屋頂。 

二、 設置於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

規則所定之再生能源發電

設施容許使用項目及許可

使用細目之用地，其設置

面積未超過六百六十平方

公尺，並符合該管制規則

有關建蔽率及容積率之規

定。 

一、 現行條文第一項本文

「其高度為三公尺以

下」之文字，配合立法

體例調整，移列至修正

條文第一項第一款及第

三款。 

二、 按「建築技術規則建築

設計施工編」第一條定

義規定，露臺與屋頂屬

不同建築概念，考量設

置者或有設置於露臺之

意願，爰於修正條文第

一項第一款予以新增。 

三、 現行得免申請雜項執照

之範圍，並未涵蓋屋頂

突出物。考量設置者或

有設置於屋頂突出物之

意願，爰新增修正條文

第一項第二款。另由於

設置屋頂突出物過高並

無實益且有安全顧慮，

爰明定高度起算基準，

以茲明確。 

四、 第一項第二款配合立法

體例調整，移列至修正

條文第一項第三款，並

酌作文字修正。 

五、 本標準雖為鼓勵太陽光

電發電設備之設置，惟

考量設置區域仍應符合

建築物整體安全性及使

各所在地主管建築機關

備查標準一致，爰增訂

修正條文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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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設置前條太陽光電發電設

備者，應於設置前，檢附下列證

明文件送所在地主管建築機關備

查： 

一、 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之再生能

源發電設備同意備案文件

影本。 

二、 依法登記開業或執業之建築

師、土木技師或結構技師

出具太陽光電發電設備免

請領雜項執照簽證表（附

件一）及結構安全證明書

（附件二）。 

前項太陽光電發電設備應

於竣工後，檢附依法登記開業或

執業之建築師、土木技師或結構

技師出具之太陽光電發電設備工

程完竣證明書（附件三），報請

所在地主管建築機關備查。 

第五條第二項 設置前項太陽光電

發電設備者，應於設置前，將下

列證明文件送該管直轄市、縣

（市）政府備查： 

一、 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之再生能

源發電設備同意備案文件

影本。 

二、 建築師、土木技師或結構技

師出具太陽光電發電設備

簽證文件。 

一、 第六條配合立法體例調

整，由現行條文第五條

第二項移列修正。 

二、 依「建築法」第二條第

二項規定：「在第三條

規定之地區，如以特設

之管理機關為主管建築

機關者，應經內政部之

核定。」；另依同法第

一百零一條規定：「直

轄市、縣（市）政府得

依據地方情形，分別訂

定建築管理規則，報經

內政部核定後實施。」

爰經內政部指定之特設

主管建築機關，應依所

在地之地方建管自治條

例，負責辦理指定地區

內相關建築管理事務，

乃將特設主管建築機關

或由中央主管建築機關

受理審查許可案件一併

納入修正條文第一項規

範，以茲明確。 

三、 依「建築師法」第九條

規定：「建築師在未領

得開業證書前，不得執

行業務。」及「技師

法」第八條第一項規

定：「領有技師證書，

具有服務年資二年以上

者，經向中央主管機關

申請發給執業執照後，

始得執行業務。」，爰

於修正條文第一項第二

款新增「依法登記開業

或執業之」，以符合上

揭法律規定。另為使所

在地主管建築機關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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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一致，爰予以增訂

應行檢附簽證項目，以

茲明確。 

四、 配合「再生能源發電設

備設置管理辦法」第十

條第一項第八款之規

定，爰新增修正條文第

二項。 

第七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第六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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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太陽光電發電設備免請領雜項執照簽證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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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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